临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临猗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建设规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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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临猗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建设规划》已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临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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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特色优势，不断提升中医药综合实力，推进全县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在2012年“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评审验收合格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评审细则（2016年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建设规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推动和实现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为主题，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把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作为中医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建立和完善我县中医药卫生服务体系、“治未病”中医预防保健体系，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简、便、效、廉的特色优势，继承与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推进我县中医药事业科学、健康发展。
二、总体目标
紧紧围绕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目标，通过加强县中医医院龙头建设，建立县、乡、村三级中医服务网络，全面提升县、乡、村中医药服务能力；探索县、乡、村三级中医服务网络一体化管理新模式。到2017年末，建立起人员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布局合理、设施设备齐全、服务功能完善，中医特色突出，专科专病优势明显，急诊急救能力和诊疗水平明显提高，服务质量优良，具有显著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县、乡、村中医药服务体系和“治未病”医预防保健体系。
三、具体任务
（一）加强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
县中医院在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的基础上，力争建设成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达到《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基本规范》要求，与上级中医医院建立业务协作关系，设立基层指导科，对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业务指导。
县中医医院在“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基础上，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形成具有品牌特色的中医临床科室。
乡镇卫生院全部建成中医临床科室集中设置、多种中医药方法和手段综合使用、中医药文化氛围浓郁并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配备相应的中医药诊疗设备，中药饮片至少大于300种。
村卫生室80%配备中医药诊疗设备，40%以上中药饮片大于100种，100%村卫生室中成药大于50种。
（二）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引进中医药人才、返聘中医药退休人员，开展中医药人员知识与技能培训，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开展名老中医师带徒等工作，到2017年末，中医医师人员总量占全县医师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0%，县中医医院中医类医师占医师比例超过60%，乡镇卫生院中医医师人员占医师人员比例达到20%，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有1名中级职称以上的中医类医师，村卫生室经过培训都有能中会西的乡村医生。全县中医类别全科医生占基层全科医生的比例达到20%。
（三）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县中医院设立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配置视频会议会诊系统，成立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师资队伍和专家指导组，分层分类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
乡镇卫生院能应用中医药康复手段提供中医药康复治疗，至少能应用6种以上中医药技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至少能开展6类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门诊中医药处方不低于30%，其中中药饮片处方不低于处方总数的5%，中医非药物疗法处方不低于处方总数的5%。
70%以上村卫生室至少能开展4类以上的中医药适宜技术，中医药处方不低于处方总数的30%。
（四）积极推进中医药保健服务
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项目，按照《中医药健康管理规范》和《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技术规范》的要求，开展老年人、儿童、2型糖尿病等人群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到2018年底达80%以上。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均能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参与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五）加强中医药健康教育，提升中医药服务满意率和知晓率。
乡镇卫生院每年至少更换4次中医药健康教育宣传栏，至少开展5次公众健康中医药咨询活动，至少有6种中医药内容的健康教育文字资料，播放3种以上有中医药内容的音像资料，至少举办6次中医药健康知识讲座；村卫生室每年至少举办3次中医药健康知识讲座，更换3次有中医药健康教育内容的宣传栏。通过大力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中医药健康教育，使城乡居民对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满意率大于85%，对中医药常识知晓率大于90%，对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内容知晓率大于85%，对中医药相关政策知晓率大于85%。
（六）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中医药文化建设相关政策及文件精神，不断加强中医药文化内涵建设，弘扬行业传统职业道德，打造我县中医药文化品牌。以县中医医院、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及各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及村卫生室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加强中医药宣传普及，大力推进中医药科普“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正确引导群众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的中医理念。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相应的中医药工作协调机制，切实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统筹协调，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中医药发展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二）落实责任。把发展中医药事业纳入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县政府与各镇（乡、区）和相关单位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人。
（三）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中医药投入保障机制。加快建立扶持中医药发展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支持中医药事业。
（四）搞好督查。县卫计局要会同县政府督查室适时对各创建成员单位进行督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整改到位。
（五）资料整理。各单位要按照《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评审细则（2016年版）》的要求，对各种创建资料进行整理，确保符合建设标准要求。

